南京市江宁区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
若干政策措施
（送审稿）
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更好地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，聚焦科技型“初创企业-成长企业-领军企业”成长路径，统筹实施科技型企业“育新苗、强内功、攀高峰、促提升”四项重点任务，进一步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市场主体规模，努力形成初创企业“铺天盖地”、成长企业“开天辟地”、领军企业“顶天立地”的发展态势，厚植江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。特制定此政策措施。
一、初创企业“育新苗”

1. 推动科创载体质效提升。推广“验证+投资+孵化”的新型孵化模式，通过科技创新创业大赛、青年人才集聚行动、百家湖人才计划等行动计划引进一批优质创业项目和人才团队。优化科创载体运营评价指标体系，突出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功能，对运营质效优秀的科创载体给予最高200万元的运营奖励。对经认定的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，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认定奖励。

2.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。加大在宁驻区高校院所、重大创新平台科技成果挖掘力度，建立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和常态化概念验证筛选机制。设立专项高价值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池，每个高校支持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。概念验证项目经专项评估后，具有市场化前景的产业化项目最高支持30万元，对于重大项目可提高至50万元，填补国内空白的创业孵化项目最高支持1500万元。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，探索给予基本服务费及成果转化收益分成奖补模式。
二、成长企业“强内功”

3. 支持科技资质认证。支持科技型企业备案认定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，对当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，每年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创新资金项目，给予最高30万元资金支持。
4. 支持加大研发投入。对经备案、未入规且年度研发投入在1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根据企业实际研发投入资金的1%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。

5. 支持高水平研发机构建设。鼓励高校院所、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，对成功获批的建设单位给予不超过500万元支持。鼓励高校院所、企业等单位建设中试平台、院士工作站，给予单个平台建设经费不超过100万元支持。
三、领军企业“攀高峰”

6. 突出关键技术攻关。面向企业实施“揭榜挂帅”专项，给予发榜方按照单个项目向揭榜方拨付资金的50%、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。
7. 突出规上企业培育。支持科技服务业企业发展壮大，对月度、年度新升规企业，给予3-5万元入库奖励；根据科技服务业企业年度营收规模和同比增幅，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。
8. 突出领军企业打造。鼓励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推荐领军企业申报国家、省、市级重大科技计划项目，并按规定给予配套支持。支持企业申报国家、省科学技术奖，对获奖单位在区级科技专项中给予支持。对经认定的省、市创新联合体给予最高50万元的认定奖励。
四、科技服务“促提升”
9. 搭建科技服务平台。支持高校院所、企业建设大学科技园、概念验证中心、技术转移机构、成果转化基地，给予单个平台不超过100万元支持。支持科技成果流动，对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技术输出方、吸纳方、技术产权交易服务登记机构，根据技术合同交易情况，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。
10. 培育科技服务机构。建立科技服务机构入库制度，提升科技服务水平，鼓励其围绕全区产业发展方向开展服务。建立科技服务机构动态企业库，鼓励科技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备案，并根据入库企业年度营收、服务内容与数量、成效、新增就业人员等情况，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。推动社会事业创新发展，对人口健康、公共安全、生态保护等领域创新需求明确、社会效益显著的科技计划项目，给予最高10万元资金支持。加强科学技术普及，对积极参与当年度“科技活动周”“科普宣传周”等活动，主题明确、形式多样、对外开放且有一定接待规模的科普基地，以及按“六有”标准建设、开展技术咨询与培训、带动农民增收、提升农业科技服务能力的农村科技超市，给予最高15万元资金支持。
11. 提升科技服务效能。推进科创金融服务驿站的常态化、实体化运作，组织开展科技金融路演、银企对接等活动，构建覆盖全区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；依托专业化服务机构，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企业创新服务能力提升、科技管理能力提升、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提升、科技招商服务等领域，优化区域创新服务平台。
以上政策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3年。执行过程争取应享尽享、免申即享、直达快享。全面贯彻国家、省市制定的相关支持政策，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

